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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报的问询函 
 

公司部半年报问询函〔2021〕第 39 号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半年报”）进行

事后审查过程中，关注到如下事项： 

1. 半年报显示，你公司啤酒销售前五大客户中，对西藏盛业商

贸有限公司销售收入为 10,667.1 万元，销售占比为 56.4%；对西藏好

物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好物”）销售收入为 5,125.05 万元，

销售占比为 27.1%；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中，

对西藏好物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 2,887.29万元，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合计数的 94.57%。 

请你公司： 

（1）说明西藏好物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成立时间、主营

业务、注册资本、主要财务数据（如有）、与你公司的具体业务往来、

结算方式等，并结合西藏好物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进一步核查并

说明前述主体与你公司及你公司控制的主体、你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你公司大股东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

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或安排； 

（2）结合信用政策、结算模式等因素，说明你公司对西藏好物

应收账款占比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说明截至目前的回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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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合行业情况、经营特点，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对大客户

重大依赖，如大客户发生变化对你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如是，说明公司是否具有有效防范相关风险的应对措施。 

2. 半年报“预计负债”显示，因未决诉讼形成的预计负债期末余额

为 3,307.11 万元；“其他应付款”显示，对吴小蓉的其他应付款期末

余额为 2,780万元。你公司于 2021年 4月 29日披露的 2020年年度

报告显示，报告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 4,955.71万元。 

你公司 2021年 8月 18日披露《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公

司部关注函〔2021〕第 290 号）的回复公告》称，你公司应于 2021

年 3月 31 日、2021 年 6月 30 日前分别向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尔小贷”）足额支付 50万元、437.72万元，截至回

复日你公司已累计支付海尔小贷款项 50万元；截止 2020年 12月 31

日，你公司共欠吴小蓉 4,238万元，吴小蓉同意签订和解协议后豁免

部分债务，债务豁免后公司需偿还债务总额为 2,980万元，你公司应

分别于 2021年 3月 31日、2021年 6月 30日前向吴小蓉足额支付 600

万元、1190 万元，截至回复日你公司累计已支付吴小蓉 200 万元，

若你公司未能按上述还款期限任一期足额支付的，则吴小蓉有权立即

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按照〔2018〕川 01民初 1985号《民事调

解书》恢复〔2018〕川 01执 1674号案件执行程序，继续按照〔2018〕

川 01民初 1985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债务进行执行。 

你公司 2021年 9月 3日披露《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年报

告问询函的回复公告》称，2020年 12月，针对海尔小贷案件你公司

按协议最新金额入账“其他应付款-海尔小贷”487.72 万元，原债务

的账面价值与和解后公司债务的入账价值差额 845.76 万元计入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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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2020年 12月，吴小蓉案已达成债务和解，你公司根据和解协

议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第十二条的规定，按协议最

新债务金额入账计其他应付款-吴小蓉 2,980万元，原债务的账面价值

与重组公司债务的入账价值差额 636.39万元计入“其他收益”项列示，

根据债务和解协议的相关条款，无需再以本金为基数计提利息。 

请你公司： 

（1）详细说明 2021年 6月末预计负债的明细情况，并结合所涉

及诉讼的具体情况、承担责任的可能性等因素，说明预计负债的计提

是否充分； 

（2）说明本期针对海尔小贷案件的具体会计处理，未按照和解协

议支付还款金额对你公司 2020年度、2021半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

绩的具体影响，并说明依据； 

（3）说明本期针对吴小蓉案件的具体会计处理，结合截至 2020

年报披露日你公司未按和解协议支付还款金额的情况，说明你公司

2020 年度、2021 半年度针对吴小蓉案件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同时说明未按照和解协议支付还款金额对你公司

2020 年度、2021 半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并说明依

据。 

3.半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

3,936.34万元；你公司 2021年 8月 12日披露《关于涉及〔2020〕渝

05民初 1325号合同纠纷的进展公告》称，你公司于 2020年 12月 31

日与方芳签署了债务和解协议，你公司应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12

月 20日前向方芳分别足额支付 675万元，因你公司未按照和解协议

支付还款金额，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已执行立案（案号为〔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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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 05执 1936号），立案日期为 2021年 8月 2日，执行标的为 54,493,152

元；你公司于 2021年 8月 18日披露《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公

司部关注函〔2021〕第 290号）的回复公告》称，2020年公司就〔2020〕

渝 05民初 1325号案件与债权人方芳达成和解协议，因本案为当期新

发生案件，前期未进行相应账务处理，2020 年直接确认当期新增负

债，账务处理为：借方“营业外支出”计入 1,350万元，同时贷方计入“其

他应付款-方芳”1,350万元。 

请你公司说明本期对方芳案件的会计处理，并结合截至 2021 半

年报披露日你公司未按和解协议支付还款金额的情况，说明你公司

2021 半年度针对方芳案件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

规定，对你公司 2020年度、2021半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的具体

影响，是否会导致你公司 2020年度、2021半年度净资产为负值，如

是，请及时、充分披露风险提示。 

4. 半年报“其他应收款”显示，按欠款方归集的其他应收款期末余

额前五名中，你公司对西藏青稞啤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稞啤酒”）

账龄为 1年以内的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为 26,407.2万元，占其他应收

款期末余额合计数的比例为 35.9%，对青稞啤酒账龄为 1-2年的其他

应收款期末余额为 328.35万元；你公司于 2021年 9月 3日披露《关

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年报告问询函的回复公告》称，2019 年 4

月，你公司子公司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啤酒”）和

青稞啤酒签订了一年期借款协议，约定拉萨啤酒向青稞啤酒提供最高

借款额度为人民币 2.55亿元，2020年 1月，拉萨啤酒受青稞啤酒委

托，支付给福地饮品 2.55 亿元，该借款协议签订时上市公司未收到

有关材料，未经上市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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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公司列表说明自 2019年 4月签订借款协议起至本问询函回

复日你公司及拉萨啤酒进行资金划转的详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转款

时间、转款金额、收付款单位、收付款期间，并提供相关收付款凭证。 

5. 半年报“预付款项”显示，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

名中，你公司对成都众志道禾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志道

禾”）的期末余额为 2,980万元，公开信息显示，众志道禾成立于 2020

年 3月 3日，注册资本 100万元，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 

你公司提供的《合作协议》显示，2020年 5月 25日，你公司子

公司西藏藏红花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藏红花”）与

众志道禾签订了合作协议，基于众志道禾为西藏藏红花组建全国性的

销售网络渠道，由西藏藏红花提前向众志道禾预付 2,980万元，若众

志道禾在三个月内未达到西藏藏红花的预期，众志道禾应足额退还全

部预付款，西藏藏红花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工作进展单方面要求众志

道禾退还全部预付款，众志道禾保证三个月内你公司生产的拉萨啤酒

能够在除西藏以外其他 5个省市销售，新的销售区域每月销售金额不

得少于 1亿元，若未完成应在 3个工作日内退还预付款，合作期限从

2020年 5月 25日至 2021年 5月 24日，协议到期后双方若无书面异

议，协议自动延续 1年；你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

现营业收入为 40,533.07万元，全部为在西藏自治区实现的营业收入。 

你公司提供的《补充协议》显示，西藏藏红花与众志道禾签订了

补充协议，将原协议中的约定修改为由西藏藏红花提前向众志道禾预

付 2,980万元，若众志道禾在二十四个月内未达到预期，应足额退还

全部预付款，西藏藏红花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工作进展单方面要求众

志道禾退还全部预付款，众志道禾保证于二十四个月内你公司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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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啤酒能够在除西藏以外其他 10 个省市销售且新的销售区域每月

销售金额不得少于 1.2亿元，若十二个月内众志道禾未完成销售任务，

应于 3个工作日内退还预付款，合作期限调整为从 2020年 5月 25日

至 2023年 5月 24日。你公司于 2021年 9月 3日披露《关于深圳证

券交易所对公司年报告问询函的回复公告》称，因市场开拓及渠道建

设需要花费大量的前期投入，因此你公司向众志道禾支付预付款，截

至回函日已初步建立了相关渠道，开始在四川地区陆续销售拉萨啤酒，

已销售拉萨啤酒 22,937件，销售金额为 1,478,402元。 

请你公司： 

（1）说明《补充协议》签订的具体时间，你公司在众志道禾远

未能达到原协议中约定的预期销售时仍与其签订《补充协议》的原因

及合理性； 

（2）结合拉萨啤酒的销售情况，说明截至回函日《补充协议》

的履行情况，即你公司生产的拉萨啤酒在除西藏以外销售的具体省市

及对应的月销售金额，是否达到《补充协议》约定的目标，如否，说

明相关预付款是否归还公司及原因； 

（3）核查说明众志道禾与你公司及控制的主体、你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你公司大股东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或安排。 

6. 你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西藏自治区拉

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司原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王承波刑事判决书的

公告》显示，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王承波犯背信上市

公司利益罪，王承波已针对该判决提起上诉，本案尚未最终判决；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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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生效判决仍认定王承波构成背信上市公司利益罪，则上市公司与

浙江阿拉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至中实业有限公司、陈金满、永

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冠中国际商业保理公司因涉及经济犯罪嫌疑

而驳回起诉的民事案件，债权人可能因民事案件与经济犯罪不属于同

一法律关系重新提起民事诉讼程序解决民事权益争议。 

请你公司分别说明上述五起诉讼案件 2020年度、2021半年度的

会计处理情况及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上述判

决对你公司 2020年度、2021半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

是否会导致你公司 2020年度、2021半年度净资产为负值，如是，请

及时、充分披露风险提示。 

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2021年 9月 28日前将

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同时抄送派出机构。涉及需披露事项的，请

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2021年 9月 17日 


